
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5-067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5）。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2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212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14 人，代表股份 334,254,5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7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63,856,2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4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9人，代表股份70,398,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09人，代表股份 6,631,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06人，代表股份6,621,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2％。

3、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祝恩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32,074,918股

1.02、《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32,066,256股

1.03、《选举徐卫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32,053,755股

1.04、《选举周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32,108,82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祝恩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52,152股

1.02、《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3,490股

1.03、《选举徐卫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0,989股

1.04、《选举周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86,054股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宁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32,072,507股

2.02、《选举陈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8,804,586股

2.03、《选举张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8,769,52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宁华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9,741股

2.02、《选举陈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81,820股

2.03、《选举张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46,757股

3、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41,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5％；反对32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19,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770％；反对 3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3％；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7％。

4、审议通过了《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1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4％；反对 1,34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5％；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971％；反对1,34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70％；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9％。

5、审议通过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2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9％；反对33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0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50％；反对 3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54％；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6％。

6、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1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3％；反对 1,344,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弃权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438％；反对1,34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05％；弃权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7％。

7、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2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9％；反对 1,34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725％；反对1,3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89％；弃权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6％。

8、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15,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5％；反对 1,34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0％；弃权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031％；反对1,3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127％；弃权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2％。

9、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1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88％；反对 1,346,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9％；弃权 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0,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684％；反对1,34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82％；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4％。

10、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817,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0％；反对 1,34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5％；弃权 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272％；反对1,34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85％；弃权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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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11月18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延寿寺路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
年11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会议由董事祝恩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

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祝恩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选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

由祝恩福先生、陈全云先生、张晓华女士组成，祝恩福先生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委员：

由陈全云先生、宁华波先生、张晓华女士组成，陈全云先生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委员：

由宁华波先生、张晓华女士、祝恩福先生组成，宁华波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由张晓华女士、陈全云先生、徐卫忠先生组成，张晓华女士为召集人。

各专业委员会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徐卫忠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王虹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0-8553359
邮箱：wanghong@china-kmt.cn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

邮编：414003
6、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熊红象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余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余欢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0-8553359
邮箱：yuhuan@china-kmt.cn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

邮编：414003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简历

祝恩福：男，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1962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湖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浩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惠

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宜章凯美特特种

气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岳阳

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有限公司、岳阳凯美特环保有限公司、岳阳凯达科旺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兆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祝恩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截至2025年11月

18日，通过浩讯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37.37%股份,本人直接持有公司0.57%股份，除此以外与

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祝恩福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祝恩福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 5月出生，硕士学历，物流师、注册职业采购经理

（CPPM）。曾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揭阳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监事。

2009年7月获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2012年8月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张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伟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卫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北京中

兴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湖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董事；岳阳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有限公司

监事。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徐卫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卫忠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徐卫忠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宁华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已获得律师执业资格，通

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现任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2025年11月18日，宁华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宁华波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宁华波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全云：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3年1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

评估师。曾任深圳市星源空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宏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现任太原市五岳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师、深圳市福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主任会计师。

截至2025年11月18日，陈全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全云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全云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晓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副教授。曾任许昌学院专

任教师，现任湖南理工学院专任教师。

截至2025年11月18日，张晓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晓华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晓华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虹：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4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湖南凯

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6月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考核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王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虹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

事会秘书的情况；（3）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虹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要求。

熊红象：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12月出生，汉族，专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岳阳

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经理。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熊红象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熊红象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况；（3）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熊红象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其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所任职的岗位要求。

余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3年8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年11月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考核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余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余欢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3）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4）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余欢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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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执行阶段。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执行人。
3、执行金额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5年8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公司新增已付清并结案的

投资者赔偿款累计为13,314,495.13元（含前期已支付未结案金额转为结案金额）。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相关案件公司前期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

计负债。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诉讼的立案、一审、二审判决情况及执行情况，请查阅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2022-057、2022-071、2022-099、2023-080、2023-
104、2024-026、2024-044、2024-050、2024-112、2025-066）、《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2、2023-068、2023-077、2023-087、2023-114、2024-014、2024-015、2024-075、
2024-086、2024-119、2024-134、2024-149、2024-160、2025-002、2025-003、2025-032、2025-053、
2025-060、2025-062、2025-063、2025-076、2025-085、2025-087、2025-089）。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连续12个月内（2025年8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新增已付清并结案的投

资者赔偿款累计为13,314,495.13元（含前期已支付未结案金额转为结案金额），全部已付清并结案的
投资者赔偿款累计为56,799,449.99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案件公司前期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25-09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一审判决公司向丁文玲、陆兵等33名投资者赔偿损失1362413.49元，并承担案件受

理费25716.61元。准许投资者张大玉等4名投资者撤诉，驳回唐莉等2名投资者的起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判

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判决的案件公司在前期已计提预计负债。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2024）粤 03 民初 5123、5434 号、（2025）粤 03 民初 2466、2475 号】、《民事裁定书》

【（2024）粤03民初3226、5156号、（2025）粤03民初2455、2522、2526号】等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民事

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显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丁文玲、陆兵等33名投资者的诉讼

索赔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准许投资者张大玉等4名投资者撤诉，驳回唐莉等2名投资者的起诉。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2024年9月3日、2025年

7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2024-112、
2025-066）。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1、（2024）粤03民初 5123、5434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

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支付赔偿款（公

司向陆兵等2名投资者赔偿损失537786.19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0222.27元）；

（二）被告袁明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被告颜小北、袁团柱分别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60%
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告贺磊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40%部分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五）被告吴远亮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20%部分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六）被告侯颂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10%部分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七）被告潘玲曼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7%部分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八）被告王健峰、王特、欧阳建国分别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

的 5%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九）被告李宁远、陈友分别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 3%部分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

负债务的 3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一）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由各原告预交，由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

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2025）粤03民初2466、2475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

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支付赔偿款（公

司向丁文玲等31名投资者赔偿损失824627.3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5494.34元）；

（二）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

负债务的 3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梁超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由各原告预交，由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

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最终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判决的案件公司在前期已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113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10月24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通知书》、（2025）云0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昆明中

院终止对公司的预重整并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云南乐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5）云01破3号《决定书》，昆明中院指定上海市通

力律师事务所（主办机构）与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辅助机构）联合担任管理人，负责人为刘嘉诚律

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

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

2025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5）云01破3号《公告》，债权人应在2025年11月

23日前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定于2025年11月24日上午9点30分在昆明中院第二法庭通过网

络债权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有关规定，现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事项具体公

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上午9时30分。

二、会议形式及地点

本次会议在昆明中院第二法庭通过网络债权人会议形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使用电脑或者手机端参会。具体参会方式如下：

1. 电脑或者手机端参会

电脑端参会需要访问（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login）登录；手机端参会通过微信搜索“破

茧云会议小程序”登录。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2025年11月19日之前，将会收到网络会议系统短

信，接收会议登录账号及密码。为确保顺利参会，请收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进行测试，熟悉

网站操作并查阅相关文档。测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

2. 登录参会

2025年11月24日上午9时，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可登录电脑或手机端，进行签到、下载会议

文件、查阅相关文档。2025年11月24日上午9时30分，会议正式开始，参会人员可观看债权人会议直

播，根据管理人要求进行下载、查阅会议相关文档及投票表决等操作。

请债权人保持债权申报材料中确定的联系电话畅通，并及时关注收到的短信。因债权人手机不

畅通，包括但不限于关机、停机、不在服务区等原因无法接收参会通知的，影响债权人参会及表决的，

相关不利影响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3. 会议支持

对网络会议系统有疑问，或者无法登录以及其他技术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会议系统

技术支持电话：4008101866转3再转3；管理人联系电话：13388716680、13388719373）。

三、会议主要议程

1.管理人作《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2.管理人作《财产状况报告》；

3.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

4.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和审查报告》，并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5.管理人介绍《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关于债权人会议召开表决及

核查债权方式的议案》；

6.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关于债权人会议召

开表决及核查债权方式的议案》。

四、会议表决方式

为便于债权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线下书面投票和线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二者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债权人可以择一投票。选择线下书面投票的债权人请于2025年11月19日18时

前将表决票送达管理人；选择线上网络投票的债权人于2025年11月24日9时30分至15时在网络会

议系统进行投票。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债权人会议尚未召开，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表决通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最终的重

整计划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

2.鉴于公司2024年度末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鉴于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3.昆明中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昆明中院依法裁

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因重整失败被法院

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112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基本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4）云01执恢463号《执行通知书》，昆明中院将通过阿里巴巴司

法网络拍卖平台对股东何学葵持有的公司4,629,502股股份依法进行司法拍卖。经公开竞价，赵静明

竞得何学葵持有的公司 4,629,502股股份。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23日、10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分别为：2025-091、2025-093）。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并向当事人询问获悉，上述司法拍卖的股

份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三、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何学葵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也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司法拍卖及过户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完成过户后，何学葵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供应链”）业务发展的资金

需求，公司拟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合计
不超过3,000万元额度的借款，借款期限两年，借款年化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下
简称“基准利率”）。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借款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借款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借款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广田供应链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MPKE8X
法定代表人：范志谋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供应链解决方案设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建筑装饰材料、建筑声学光学材料、五金制品、
木材制品、油漆类、消防器材、低碳环保节能材料、建筑新材料及器材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有色金属批
发；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技术研发；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网络、大数
据的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
文件后方可经营）;有色金属批发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铁矿石、煤炭批发经营；电子认证；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2188号广田大厦11层1102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20,000

出资比例
100%

广田供应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5,632.30
3,994.11

0.00
119.8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6,576.64
3,874.24

0.09
-455.96

三、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对象：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借款方式及金额：以自有资金向广田供应链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额度
3.借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借款期限：2年，可提前还款
5.还款来源：销售材料回款等
6.借款用途：业务拓展和经营需要
四、本次借款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广田供应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其经营团队、财务人员

为公司委派或者推荐。
2.广田供应链经营情况稳定，其主要作为公司的材料采购平台，销售业务主要面向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业务来源和回款来源可控。
3.本次对广田供应链的借款额度，主要用于广田供应链根据公司项目情况采买材料，公司将根据

公司和广田供应链的业务开展情况，在额度内按需要发放借款。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借款是为保障其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密切关注广田

供应链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借款用途，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风险处于
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累计提供借款金额
本次提供借款后，上市公司提供借款总额度为3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1%；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不存在提供借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范
志全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的董事7名，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供应链”）业务发展的资金
需求，公司将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合计
不超过3,000万元额度的借款，借款期限两年，借款年化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